附件：
自查汇总表

	事务所名称
	
	注师人数
	

	单位负责人
	
	负责人电话
	

	自查情况表述

	（请从所内注师缴纳社保、劳动合同签订、人事档案存放、业务报告出具等方面进行表述）

	此次自查社保特殊情况注册会计师名单

（包括退休、内退、自己参保、在其他鉴证类机构交纳、其它等情况）
	姓名
	注师编号
	情况简述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此次自查不专职执业

注册会计师名单
	姓名
	注师编号

	
	
	

	
	
	

	
	
	

	本所对以上自查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

主任会计师/首席合伙人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会计师事务所盖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注： 1.表格行数可根据具体情况自行添加。

年检期间已经提交撤销转非执业人员不再此填报。

社保在评估机构、工程造价的机构缴纳的也属于自查社保特殊情况
